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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工作经费项目）

1、 基本情况
扶贫工作经费项目：保障扶贫工作正常运转，包括脱贫攻坚资料印刷、扶贫工作差旅费、扶贫工作租赁费。项目资金20万元，其中财政资金20万元。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贫困户帮扶工作，完成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工程验收、资金拨付，贫困户满度达到95%以上。
二、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乐山市市中区乡村振兴发展中心成立内控小组，对资金使用全过程实行监管，对项目绩效进行评价，对日常内部控制的建立和实施情况尤其是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及时发现并指出资金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督促落实整改计划和措施，确保内部控制体系的有效运行，确保资金安全、合法使用。
在拨付依据上按照先有预算指标再有用款计划，按时间进度或项目进度进行拨付；在拨付审批权限上要求经办人、分管领导、主要领导依次审核，从严把关。
　内控领导小组按指以预先制定的目标、计划、预算、定额等作为评价标准。逐一对照评价指标体系，对项目进行了评价打分。管理目标中预算执行率良好，得10分，财务管理制度健全，得5分财务监控有效，得5分 ，项目申报规范，得3分，资金分配规范性，得3分，在政府网站上进行信息公开，得4分；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好，得20分，广大经营业户和群众满意度100%，得50分。
三、综合评价结论
通过对2021年乐山市市中区乡村振兴发展中心基本运转经费的使用，实施绩效进行了指标评价，该专项经费为乐山市市中区乡村振兴发展中心开展乡村振兴衔接工作提供有效资金保障，评价得分为100分。
4、 绩效评价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此项目的年度目标为完成贫困户帮扶工作，完成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工程验收、资金拨付，贫困户满度达到95%以上。我单位根据我区实际情况制定年度目标，按照实际需要制定了此项目的实施计划。决策过程符合申报条件，申报、批复过程符合财政相关管理办法。
　　（二）项目管理情况： 区财政局年度预算，此项目安排年度预算20万元，实际到位20万元，支付支付率100%。我单位在支付过程中，对每一笔支出严格审核，无侵占、挪用、无依据支出的情况。
（三）项目产出情况：通过项目实施，帮扶贫困户4829户，10699人，完成乡村振兴项目资金支付1300余万元，资金支付率98%。
（四）项目效益情况：通过项目实施，促进移民和贫困户产业发展，促进移民和贫困户经济增收，持续改善贫困户生产生活条件，帮扶对象满意度大于95%。
　　五、存在主要问题
年初项目申报时，预算不充分，项目资金预算不足。
六、相关措施建议
加强项目预算，确保项目经费金额不重不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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